花蓮縣政府辦理新入境之產業類移工居家檢疫實地查核
流程及注意事項
【適用:本縣非屬防疫旅館】            

一、受理申請實地查核應備文件及注意事項：
(一)居家檢疫場所為「非屬防疫旅館」（除本縣防疫旅館外均屬此類，且不得為一般旅宿業）。本縣凡申請以此類型建築物做為產業類移工居家檢疫地點者，須符合(一)整棟建物(二)經雇主或仲介公司書面切結落實1.檢疫移工一出一入原則，2.同棟建築物無其他使用用途及無混用染疫風險，得比照防疫旅館於移工入境前提出申請。申請業者須提交產業類新引進移工申請入境居家檢疫計畫書(請以勞動部公布最新版本為主)，並應依計畫書相關證明及附表自行檢核（例如檢疫地點24小時應有專人管理、門禁措施、監視設備及需與符合環保局規定之甲類環保業者訂定宿舍內之廢棄物清理合約等）後向本府申請。
(二)該地點（或建物）須獨棟，僅供移工居家檢疫，無非居家檢疫之移工或其他勞工或一般住戶，提供獨立房間（含衛浴設備）1人1室，且有門禁管理及安全維護，進行居家檢疫，以避免產生防疫破口。本府將依勞動部110年2月4日勞動發管字第11005007552號函逐案進行實地查核。
(三)受理方式：初次申請非屬防疫旅館會勘查核件請以郵寄申請，經本府實地查核通過後核發備查函。申請非屬防疫旅館居家檢疫查核亦可採郵寄及線上申請(須上傳本注意事項第一項第四點所列檢附文件)
(四)檢附文件（如為影本文件，均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及加蓋雇主及仲介大小章）：
1.產業類新引進移工申請入境居家檢疫計畫書、招募許可或入國引進許可函【海洋漁撈及乳牛飼育業請檢附初次招募許可函號；持重招函(不分類別)請檢附入國引進許可函；持遞補函(不分類別)免附入國引進許可函】。
2.雇主應附上揭有效許可函，始得向本府提出申請。惟已逾效期之許可函，如併附有效外國人工作簽證，亦得提出申請。
3.招募許可及入國引進許可函影本：本府僅受理「核准工作地於本縣」之新入境產業類移工居家檢疫實地查核申請案，故除入國引進許可函影本外，請另檢附招募許可函以利確認核准工作地。倘上開函文即將屆期，請事先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事務中心申請展延，相關展延條件請逕洽該中心：02-8995-6000。
4.建築物使用證明文件：如房屋所有權狀或房屋租賃契約影本。(雇主或受委任仲介公司負責人或代表人所有或承租)
5.申請實地查核函。
二、居家檢疫實地查核方式：
(一)請雇主或受委任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留意，應事先依「申請地方政府辦理新入境之產業類移工居家檢疫實地查核自我檢查表」先行確認檢疫場所類型是否符合及查核項目是否完備，並留意所提供之房間、廁所、盥洗室及牆壁、窗戶等，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並依居家檢疫相關規定辦理。倘有任一項目不符規定，依勞動部函示，該部將不予核發備查函予雇主。
(二)海洋漁撈業雇主應提供陸上居家檢疫地點，倘查核發現漁工於船上居家檢疫者，為不符「產業類新引進移工申請入境居家檢疫計畫書」規定，並依就業服務法、傳染病防治法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等規定辦理。
(三)本府收到申請案後，於文件初審通過後進行(本府函復通知申請人)實地檢查，倘初次查核未通過，雇主應於7個工作日內以書面提出複查申請，複查以1次為限。如未於期限內補正，雇主於招募許可或入國引進許可函（海洋漁撈及乳牛飼育業為初次招募許可函）效期內，向本府重新送件申請實地查核。
(四)本府初審通過後始進行實地查核，於查核通過後，本府將提送合格名冊予勞動部，由勞動部核發備查函予雇主（非由本府核發），再由雇主續以辦理移工入國簽證。
三、雇主如已取得勞動部核發之產業類新引進移工申請入境居家檢疫計畫書實地檢查備查函，但移工尚未辦理來臺簽證，因故須異動居家檢疫地點或撤案，仍請依勞動部109年8月24日勞動發管字第1090513993號函示，向勞動部繳回備查函後，始得重新申請新地點之實地查核。
四、雇主如已取得勞動部核發備查函且移工已取得來臺簽證者，因故須異動居家檢疫地點，相關規定如下：
(一)申請對象：已取得勞動部核發之產業類新引進移工申請入境居家檢疫計畫書實地檢查備查函，且已取得來臺簽證者。
(二)受理窗口：向「預計變更檢疫地點所在地」之地方政府重新辦理實地查核。
(三)應檢附文件如下（如為影本文件，均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及加蓋雇主及仲介章）：
1.產業類新引進移工申請入境居家檢疫地點異動申請書。
2.勞動部核發之備查函影本。
3.移工護照簽證頁影本。
4.招募許可函及入國引進許可函影本。
5.建築物證明文件：如房屋所有權狀或房屋租賃契約影本 (雇主或受委任仲介公司負責人或代表人所有或承租)
6.如有備查函人數與異動人數不符之情形，請另附說明函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例如：部分人數已入境，請附已入境者之護照簽證頁及入境簽證頁影本；如部分改為國內承接，請另附相關承接文件。）
(四)其他注意事項：
1.本府於受理異動申請後派員進行實地查核，經實地查核符合規定，將由本府核發檢查合格通知函，雇主始得辦理移工入境，並於入境前至勞動部入出國機場關懷服務網登錄居家檢疫地點。【倘嗣後發現雇主於勞動部入出國機場關懷服務網登錄居家檢疫地點與異動申請書地點不符，即視為雇主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2款規定，勞動部將函請各地方政府查處。】
2.雇主申請變更檢疫地點時，如備查函尚有未引進之名額，須申請變更檢疫地點，應將未引進名額一併變更至新檢疫地點，不得分別變更。【一份備查函至多僅得變更一次居家檢疫地點】
五、雇主及所委任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所送文件資料均應自負查證責任，倘經本府發現有不符之情形者，將以不實申報論處。（除分別依就業服務法第65條規定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雇主並依同法第72條第1款規定，報請勞動部廢止雇主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所委任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依同法第69條第1款規定，報請勞動部處1年以下停業處分。）
六、本縣辦理新入境之產業類移工居家檢疫實地查核流程及注意事項將依勞動部最新公告即
    時更新異動。
